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推選代表出席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辦法

中華民國98年2月28日第1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 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依「人民團體法」之規定，應加入上一級之職業團體為其會員。本會之上級團體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

2、 本會向全聯會申報之會員人數，以本會審查通過的會員總數為準。

3、 本會代表名額依全聯會所定比例（所屬會員人數十分之一）產生。

4、 出席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本會代表，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出席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代表，由本會理監事會推派之，不足額部分由理、監事會自會員中推選之。
5、 本會代表產生後，造具會員代表名冊，報送全聯會審定，並由全聯會發給當選證明。

6、 本會代表之任期與當屆理、監事之任期相同。但因退會、出會等情事而喪失會員資格者，不得續派之。

7、 本會理、監事會應於全聯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個月前，就會員人數、會員分布等調整會員代表，若有改派則須向全聯會提出書面聲明。

8、 本會代表之權利和義務，悉依全聯會章程規定。

9、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實施，修正時亦同。
